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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顶岗实习协议书 

 

甲方（单位）:  

乙方（学校）: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丙方（学生）: 

    为更好地贯彻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的“教

职成〔2016〕3号《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文件精神，规范实习工作，

维护学生、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合法权益，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在本专业

开展的工学结合顶岗实习中，经甲、乙、丙三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实习时间   20   年  月   日至 20   年    月   日 

2．甲方（单位）责任和权利 

2.1 甲方应将学生安排在         （专业）相关的专业岗位从事实习工作，

并指定经验丰富、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安全防范意识高的专门人员担任学生

实习指导教师,对参加顶岗实习的丙方进行劳动纪律、安全生产、职业规范、技

术技能等培训，全程指导丙方的实习工作。 

2.2 实习结束后,指导教师应检查丙方实习成果和实习总结并作鉴定，同时

根据丙方的出勤、工作能力、合作态度、吃苦耐劳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作出客观评

价并评定成绩,评语及成绩单应加盖甲方单位公章。 

2.3 甲方在丙方实习期间应提供食宿及交通方面的便利，以货币形式支付实

习报酬每月       元（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 80%）。 

2.4 甲方应对丙方进行经常性的法律、法规及安全教育,丙方有违法违纪行

为的,甲方有权终止其实习资格,且实习成绩评定为不合格；甲方有向乙方通报丙

方在实习期间各方面表现的义务。 

2.5 为丙方购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发生意外伤害,由保险公司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 

2.6 甲方有从实习生中优先招聘员工的权利。 

3．乙方（学校）责任与权利 

3.1 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协助甲方选拔、推荐学生参加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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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乙方安排校内指导教师,与甲方一起落实丙方的实习任务，联系、沟通、

指导丙方在实习期间的有关活动。 

3.3 如果丙方出现违法违纪行为,乙方有权终止丙方实习资格,并按乙方的

规章制度处理。 

3.4 乙方前往实习单位指导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时，有权向甲方了解丙方的

实习情况。 

4．丙方（学生）责任与权利 

4.1 丙方应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工作纪律和工作要求。 

4.2 丙方应遵守学校的有关学习和安全管理规定。 

4.3 丙方应按要求在实训平台填写实习周记,并按实习要求提交实习成果。 

4.4 丙方应在规定时间完成实习任务,实习结束后按时返校。 

4.5 丙方应在实习期间,每周与校内指导教师联系一次，汇报实习情况。 

4.6 丙方在实习期间不得擅自离岗。 

4.7 丙方应承担自我人身安全,并购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4.8 丙方有获得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的权利。 

4.9 如果在实习期间发生工伤事故，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5．协议终止与解除 

实习期间甲、乙、丙三方应认真履行协议,中途均不得无故中止协议。如遇

特殊情况,三方均应提前通知对方。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丙各一份。 

6．其他约定 

实习期间若出现设备安全责任事故,按甲方的规章制度处理；如出现人身安

全事故,按保险理赔,其他责任三方共同承担。 

未尽事宜,协商解决。 

 

甲方（单位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学校二级学院盖章）:                   乙方代表（签字）: 

丙方（学生签字）: 

协议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